哈尔滨理工大学(威海)第三届智能制造大赛
暨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选拔赛

比赛规则

(2026年 04 月17日发布)

一、比赛流程 

比赛为预决赛一次进行。 

    计划参加比赛的选手需按时办理报名手续，并及时学习相关知识以参加比赛。 

比赛至少应该有 20 名 (含) 以上选手参加。 

鼓励开设有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相关课程的学生及对此感兴趣的广大学生参加校内比赛。  

二、比赛设备及耗材 

比赛采用试卷方式（理论试题）进行，由组织者确定。 

竞赛委员会在不迟于每一届大赛开赛前一个月公布比赛模式（理论和实操）。

三、比赛办法  

比赛办法为： 

(1) 参赛选手需在开赛前10分钟到达检录处签到，并到达指定座位等候； 

(2) 比赛结束前10 分钟，工作人员将予以提醒； 

(3) 工作人员宣布比赛结束时，所有选手应立即停止答题，等候工作人员收取答题卡。 

(4) 评审委员会按照《哈尔滨理工大学智能制造大赛评审工作条例》进行评分。 

在比赛过程中，选手需遵守以下规定： 

(1) 选手不得携带任何无关的参考资料进入赛场。 

(2) 选手答题期间不允许沟通交流。

 四、评分标准 

大赛采用标准理论试题方式，依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 

五、奖项设置 

1. 比赛为参赛选手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  一等奖获奖者从预选人中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序产生。成绩相同时，采取加赛制。 

  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者在不包括一等奖获奖者在内的其他所有参赛选手中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序产生。最终成绩相同时，采取并列奖项。 

  参加比赛选手总数不超过 300人 (含) 的情况下，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人数上限分别为 6人、9人、15人。   

2. 经竞赛委员会批准，大赛组织委员会可自行设置其他奖项 (评奖方法另行颁布)。 

六、附 则 

本规则由竞赛委员会于2026 年04月制定。 

竞赛委员会对本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